
   
  

 

關於交通意外遇害人或家屬支援 

社會工作局依據第 6/2007 號行政法規，為有需要的個人或家團，

提供相應的社會援助。對於因受交通意外傷亡的受害人或其家屬，

有可能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困難；為此，社會工作局與治安警察局

早年已建立機制，在當事人或其家屬的同意下聯繫相關人士；倘有

需要，可向其發放偶發性援助金，為其提供即時緊急援助。 

雖然特區政府未有設立類似香港的“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”，

然而，上述的援助更能針對性地支援有需要的人士，亦能達至精準

援助的目的，故此，本局暫未考慮有設立“交通意外傷亡援助基金”

的安排。 

除上述的經濟支援外，社會工作局亦透過社工/心理輔導等專業

人員，評估受害家庭的需要，適時進行輔導、社會資源提供及轉介

各類社會服務設施的服務，為受害家庭提供更為整全的支援。 

  


